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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

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金额:0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控股股东辽宁

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大连龙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大连设立

合资公司，经营燃料油的供应业务。拟设立的合资公司暂定名为大

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5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1,980万元人民币，占36%股份；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出

资1,870万元人民币，占34%股份；大连龙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出



 

资1,650万元人民币，占30%股份。公司为合资公司第一大股东，

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鉴于本次投资除公司外的其他出资方中，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

集团公司持有公司37.05%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

事陈继壮、孙厚昌、李明因在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任职，

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已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其他非

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的实施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年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交易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公司37.05%股权。注册地：大连市；法定代表人：陈继壮；注册

资本：480,000,000.00元；经营范围：国内外海洋水产品捕捞、收

购、加工、仓储、销售；国内外海洋运输服务；船舶租赁，房屋租

赁；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的

劳务人员，按国家规定在海外举办各类企业，固话、宽带、移动业

务代理，企业人员培训，大连沿海普通货物及成品油运输（有限期

至2016年7月9日）。船货代理、修造船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942,537.34万元，净资产

380,980.25万元，营业收入353,330.15万元，净利润853.24万元。 

（二）大连龙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林；注册

地：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市场大厦419A；注册资本：500万。经营

范围：石油制品及化工产品、燃料油（不含许可经营项目，不允许

自设仓储和运输）销售、贸易经纪与代理；五金机电、建材、煤炭

销售；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商品展示、咨询服务。（执照有效期

至2016年8月10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拟出资1650万元人民币，持有大连渤海轮渡燃油

有限公司30%股权。 

截止2016年5月26日资产总额2303万元，净资产503万元，营



 

业收入420万元，净利润1万元。 

鉴于辽渔集团持有公司37.05%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辽渔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500万元，经营范围：

燃料油销售。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公司 1,980 36% 

2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1,870 34% 

3 大连龙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650 30% 

   本次交易各方按照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计算出资，交易定价公

平合理。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500 万元 

3、经营范围：燃料油销售 



 

4、出资情况：公司出资 1,980 万元人民币，持有其 36%股权；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出资 1,870 万元人民币，持有其 34%

股权；大连龙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出资 1,650 万元人民币，持有其

30%股权。各方均以现金出资。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和管理需求。公司在客滚运输主

业的发展思路，就是逐步介入客滚运输的上下游服务领域的相关产

业，使得公司的业务不断前移，实现公司在客滚运输领域的一体化

运作，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符合公司发展的长远目标。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第十五次董事会通过了《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大连渤海燃油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应表决董事 9 名，

其中：关联董事陈继壮、孙厚昌、李明按规定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

决，其余 6 名董事审议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审阅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认为： 

公司与控股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及大连龙达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司事宜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升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各方均以现金出资，按出资比例确定股权，交易定价

原则谨慎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将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与控股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及大

连龙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大连渤海轮渡燃油有限公

司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

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各方均以现金出资，按出资比例确定股权，

交易定价原则谨慎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公司与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已经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

见《渤海轮渡关于确认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6 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